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职业年金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7 实施单位 晋中市养老保险中心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2020-01-01至2020-12-31

项目资金情况 (万
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2222.00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1060.00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886.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的背景，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为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18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职业
年金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根据《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中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市政办发〔2017〕113号）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8〕18号）精神，“对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单位缴费根据单位提供的信息采取记账
方式，每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工作人员退休时，本人职业年金账户的累计存储额由同级财政拨付资金记实”。                                                   2、项目
主要内容和用途、涉及范围、主要解决的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职业年金补助由晋中市财政予以补足。2016年底晋中市各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报盘采集信息，2017年6月开始进行结算工作，
两次结算节点分别为2014年10月至2016年12月（一次结算），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二次结算），2018年1月后开始正常运行。二次结算需以一次结算全部结清为基础，包括在职与退休人员养老保
险与职业年金的单位与个人部分，故需同级财政拨付资金记实，2019年已将2014年10月至2016年12月退休人员的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做实。项目为申请财政全额供款机关事业单位“中人”退休人员
职业年金单位部分的预算，根据2017年至2019年公布记账利率，预计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8%的金额及利息预计为2222万元。将财政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人员
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做实，能更好体现职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险补充险的优势，切实保障退休人员的利益，提供给退休人员更好的生活。 "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全部来源于市级财政资金，总额为2222万元。2020年度职业年金预算为2222万元，2019年12月申请财政下拨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和2017年以前转出人员应缴职业年金单位部分1060万元，财政批复1060万元。 2、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资金计划：2020年度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职业年金补助预算为2222万元（2017年1
月至2019年12月退休人员），根据省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晋政发〔2015〕42号）和晋中市养老保险中心《关于申请全额供款单位2017年
退休中人单位职业年金和2017年以前转出人员单位职业年金上划资金的报告》精神，市直财政全额供款单位参保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运行，退休后做实原则，从业务系统提取市直159家全额供
款单位退休人员以及2017年底以前转出人员应缴职业年金单位部分预计1060万元。    资金到位：根据《晋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市级机关事业单位2017年退休中人和2017年以前转出人员单位职业年金
的通知》（市财社〔2020〕6号）文件，按照市直机关和全额事业单位参保人员单位部分空账运行，退休和调出人员做实原则，市财政下拨2017年退休中人和2017年以前转出统筹区人员应缴职业年金
单位本金部分1060万元，并按期拨入市级职业年金归集专户，专款专用。至2020年2月，资金到位率为47.7%。由于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虚账做实功能2020年6月份上线，政策不匹
配，转移功能刚刚启动，模块不成熟以及2019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指数表未下发，使2019年退休“中人”无法进行正式待遇测算，无法对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财政
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做实，待虚账做实功能上线便申请2019年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虚账做实金额。    资金使用：项目严格按照拨付流程申请资金，下拨资金全部根据2017
年至2018年退休人员明细表以及需要转出统筹区的人员进行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做实，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及退休人员职业年金个人账户完整。项目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全部合规
合法。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基金监督科于每月定期对职业年金归集户进行监督检查，审计部门不定期对职业年金归集户进行抽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心按内
部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每月上报省社保局月报，对职业年金收支和结余状况进行填报，发现问题及时修正，接受相关部分和社会监督。"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晋中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心于2019年11月对财政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中人”进行调研测算，结合一次结算与二次结算情况，向市财政申请全额供款单位2017年退休中人单
位职业年金和2017年以前转出人员单位职业年金，财政批复申请；2019年12月申请下拨全额供款单位2017年退休中人单位职业年金和2017年以前转出人员单位职业年金，财政于2020年1月确认资金下
拨。 2、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下达，经办机构结合一次结算和二次结算情况，预计2017年退休中人和2017年以前转出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共计1060万元，上报财政。经财政下拨资金，严格按照流
程划拨使用。从2020年6月开始按月对足额到账单位需要做实职业年金单位部分的退休人员和转移人员进行虚账做实，并协同税务局进行实收到账，及时将虚账做实资金上划归集至省职业年金归集账
户，进行投资运营以及测算职业年金待遇，按时下发这部分退休人员的职业年金待遇。"        

绩效目标    实现
情况

绩效指标        (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完成进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补助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中人
、转移、死亡记实职业年金补助

2017年-2019年退休中人、转出人员记实职
业年金补助

做实2017年1月至2018年
12月部分退休人员以及部
分转移人员的职业年金单

位部分  

47.8%

指标2：

质量指标

指标1：补助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中人
、转移、死亡记实职业年金补助

严格按照标准发放到位 严格按照标准发放到位 100%

指标2：

时效指标

指标1：补助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中人
、转移、死亡记实职业年金补助

6月底前完成 6月底前完成 100%

指标2：

成本指标

指标1：补助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中人
、转移、死亡记实职业年金补助

补助2222万元 886万元 39.9%

指标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保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职业年金的正常运行，提高退休职

工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稳定
提高待遇水平，保证生活质量

职业年金虚账做实并及时
归集至省里，保障转移人

员个人账户完整
100%

指标2：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机关事业单位缴费人员满意
度

1 1 100%

指标2：

项目绩效情况

"1、目标完成情况    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项目预计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退休人员及转移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做实金额为2222万元，下拨金额1060万元，完成886万元，完成任务比例为
39.9%。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部分以及2019年全部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未进行虚账做实，是由于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虚账做实功能于2020年6月上
线，虚账做实功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分别为该人员已经核算正式退休待遇、该人员所在单位职业年金足额到账、该人员所在单位职业年金及贴息已经归集到位，转移功能未健全以及2019年全省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指数表未下发，使2017至2018年部分及2019年退休人员无法进行正式待遇测算，转移人员无法进行转出，导致无法申请资金下拨。    目标质量完成情况：根
据《晋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市级机关事业单位2017年退休中人和2017年以前转出人员单位职业年金的通知》（市财社〔2020〕6号）和晋中市养老保险中心《关于申请全额供款单位2017年退休中人单
位职业年金和2017年以前转出人员单位职业年金上划资金的报告》文件，如实下拨2017年退休中人和2017年以前转出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1060万元，做实106家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人员和转移人员的
职业年金单位部分。预计做实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内159家全额供款单位退休人员和转移人员的职业年金单位部分，由于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虚账做实功能于2020年6月上线，
虚账做实功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分别为该人员已经核算正式退休待遇、该人员所在单位职业年金足额到账、该人员所在单位职业年金及贴息已经归集到位，转移功能未健全以及2019年全省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指数表未下发，使2017至2018年部分及2019年退休人员无法进行正式待遇测算，转移人员无法进行转出，导致预定目标无法完成。    目标进度完成情况：预定计
划进度为申请下拨2222万元，范围包括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内财政全额拨款单位退休人员和转移人员，实际完成进度为申请下拨1060万元，范围包括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内财政全额拨款单位退
休人员和转移人员，市财政如实下拨1060万元，由于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虚账做实功能于2020年6月上线，虚账做实功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分别为该人员已经核算正式退休待遇
、该人员所在单位职业年金足额到账、该人员所在单位职业年金及贴息已经归集到位，转移功能未健全以及2019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指数表未下发，使2017至2018年部
分及2019年退休人员无法进行正式待遇测算，转移人员无法进行转出，导致预定计划进度无法完成。 2、项目效果情况    项目预定完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内财政全额拨款单位退休人员和转移
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做实，实际完成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内部分退休人员和转移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做实，预计申请下拨2222万元，实际下拨1060万元，剩余1162万元为2017年与
2018年部分退休人员和转移人员，2019年退休人员和转移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由于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虚账做实功能于2020年6月上线，虚账做实功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分
别为该人员已经核算正式退休待遇、该人员所在单位职业年金足额到账、该人员所在单位职业年金及贴息已经归集到位，转移功能未健全以及2019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
指数表未下发，使2017至2018年部分及2019年退休人员无法进行正式待遇测算，转移人员无法进行转出，无法进行申请下拨。    根据《关于加快推进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经办工作的通知》（晋人
社厅函〔2019〕1308号）与 《关于职业年金启动投资运营前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和投资收益率有关事项的通知》（晋人社办发〔2019〕4号）文件精神，要求“对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记账部分的职业
年金利息仍采用记账方式进行管理，工作人员退休前，本人职业年金中单位记账部分的累记储存额由同级财政拨付记实；个人缴费形成的实账积累部分按投资收益率计算收益，收益资金由同级财政拨
付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职业年金归集户进行管理”，完成对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内部分退休人员和转移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做实，利于这部分退休人员职业年金进行归集上划，做好职业年
金投资运营前各项准备工作，顺利完成职业年金归集工作，以便早日让退休人员按月领取职业年金，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顺利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大局。职业年
金由省级机构进行统一运营，按要求转入规定的基金归集账户，委托具有资格的投资运营机构作为投资管理人，实现基金归集全程托管，保证年金财产独立性，确保基金安全，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运
营提供保障，增加退休人员满意度，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统一思想，深刻领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文件精神，统筹考虑退休人员待遇政
策，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市实际，制定适合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积极开展工
作。    2、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单位群体的社保待遇政策及广大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工作突出重点，注重社会高度关注点，强化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各项准备工
作做好，职业年金实施前召集各机关参保单位开展座谈会，将退休人员全部录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方便职业年金进行测算。    3、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预〔2016〕36号），《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16〕101号）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92号）文件精神，按规定申请预算资金，做好职业年金账务处理，加强基金运行监督管理，建立内控制度和基金
稽核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进行监控，定期开展监督检查，认真执行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单独记账、核算，专款专用。加强基金对账管理。建立和完善基金财务定期与各经办银行、与税务
、与业务对账制度，确保账实相符，实现业务、财务软件一体化管理。   （二）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向财政申请预算需结合实际。充分了解省级各项政策，积极与省内政策制定机构以及经办机
构进行沟通，提供需求，了解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各项功能上线时间，便于申请下拨资金与预算资金相符。    2、加强政策宣传，强化服务意识，向各参保单位讲解职业年金记实、
职业年金基金归集以及职业年金投资运营，方便各单位向退休人员解释职业年金相关问题。   二、后续工作计划    1、进一步加大对账力度。根据省社保局工作要求，财务、税务、业务三方必须账
实匹配，便于职业年金及时归集上划至省级。      2、响应《关于加快推进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经办工作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19〕1308号）与 《关于职业年金启动投资运营前个人账户记账
利率和投资收益率有关事项的通知》（晋人社办发〔2019〕4号）文件要求，及时归集职业年金，方便省统一运营职业年金。    3、随着职业年金虚账做实模块上线，加紧2017年与2018年退休人员待
遇测算，以便2017年与2018年退休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虚账做实，省级统一发放职业年金。    4、及时向财政申请2017年与2018年退休人员职业年金单位部分做实金额，以便虚账做实工作顺利开
展。    5、继续加强基金监督，项目监督，财政专款专用。保证项目进度和效果。 "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投 入: 20 15.94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3.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3.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3.00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3 1.43

到位及时率 3 3.00

预算执行率 3 2.51

过 程: 20 19.00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3.00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3.00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3.00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4.00

产 出: 30 20.00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8 4.00

完成及时率 7 6.00

质量达标率 8 4.00

成本节约率 7 6.00

效 果: 30 30.00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0 0.00

社会效益 20 20.00

生态效益 0 0.00

可持续影响 0 0.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10.00

综合得分: 100 84.94



评分表

评价结果等次: 良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科室 联系电话

杨宝金 主任  3075652

贾俐琴 副主任 3075652

胡建华 副主任 3075652

负责人：贾俐琴 经办人：边雯琪 联系电话： 3075652 填报日期: 2021-07-08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